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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6〕17 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住户收支与

生活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统计局、内蒙古调查总队工作安排，扎实

做好全市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工作，持续强化组织保障和能

力建设，有效激发样本户、辅助调查员参与调查、配合调查的积

极性，从严从实抓好源头数据质量，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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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及时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准确反映全市城乡

居民生活状况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相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与协同配合

国家统计局包头调查队统一组织实施全市居民收支调查工作。

设有国家调查队的旗县区，具体调查任务由相应国家调查队承担；

未设立国家调查队的旗县区，由当地统计局负责实施，并按要求将

调查数据报送国家统计局包头调查队。

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及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，压

紧压实工作责任，细化落实工作举措，确保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

查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财政、民政、统计、农牧、人社等部门和人

民银行要加强协同配合，为国家统计局包头调查队分析研判城乡居

民增收形势提供相关信息、数据及资料支撑，共同做好住户收支与

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评估论证工作。

二、加强工作保障，确保调查顺利

一是按照财政分级负担的原则，各级财政部门对所需经费予

以足额保障，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。统计部门要以改革的思路和

办法，探索记账户和辅调员补贴发放便捷高效的办法，确保将相

关待遇足额及时发放到位。二是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要进一步

建强配齐统计调查机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专业人员，至少

配备 2 人以上专兼职人员，并保持人员相对稳定。鼓励通过配置

公益性岗位、购买社会服务等多种途径，充实基层统计调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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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。三是稳步提升补贴标准。为不断提升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

调查记账户和辅助调查员的配合程度和工作积极性，综合考虑近

年来社平工资、消费、物价持续增长等多重因素，参照自治区其

他盟市的平均补贴标准，鼓励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结合实际提

高记账户和辅助调查员补贴标准，我市从 2026 年 1 月起，记账户

最低补贴标准执行 200 元/月/户、辅助调查员最低补贴标准执行

300 元/月/人。

三、加强责任监督，坚持依法调查

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
计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》、《住户调

查实施过程数据质量管理工作规范》等规定要求，依法依规开展

调查，强化制度落实落地，抓实抓细日常数据审核。要加强对住

户调查工作的监督，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影响全

市住户调查工作的旗县区进行通报。对于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行

为，按照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有关规定严

肃追责。各旗县区、稀土高新区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加强对

统计调查部门和各有关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委

会、社区居委会的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。辅助调查员没有按照制

度要求入户访问、核实情况、培训指导的，要追究相关责任并调

整更换人员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
做好全市新一轮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包府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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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4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2026 年 3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31 日印发


